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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农发〔2016〕20号                  
芒市农业局  芒市财政局
关于印发2016年省对下转移支付
农业生产发展专项申报征集指南的通知

芒市农业局各股室站所（中心）：

为做好2016年省对下转移支付农业生产发展专项申报工作，现将2016年省对下转移支付农业生产发展专项征集指南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2016年省对下转移支付农业生产发展专项申报工作按照公开申报、自下而上、逐级编制的原则，由符合相关资质和条件要求的项目申报单位按照项目指南要求，逐级编报项目申报书，各级主管部门不得代编代报。各项目申报单位要认真编制项目申报书，合理测算编报项目支出。经费概算表中支出经济分类不得随意调整。各级主管部门要做好审核、汇报上报工作，避免无效申报。

二、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、州委州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关于厉行节约的有关规定，从严编制“三公经费”等预算。各主管部门上报项目一律不得安排“三公经费”和“会议费”的支出，同时要严格控制培训费的支出。
三、项目申报方式采用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报送，建议采用纸质扫描件报送，申报材料包括：州级联文下发文件、项目汇总表、项目申报书、项目预算明细表、项目绩效指标表、2016—2018年项目实施方案。报送市相关股室、市农业局会计核算中心、市财政局农财股纸质材料（或扫描件）和电子文档各一份，其中，纸质材料（或扫描件）要有相关负责人签字和单位盖章。报送工作按申报指南要求进行，不得迟于2016年5月20日，超时不予受理。
联系方式：市农业局会计核算中心  联系人：曹国宏，电话：2117824 13618820299；市财政局农财股  联系人：杨德茸，电话：2113235  18008828597。

附件1：2016年省对下转移支付农业生产发展专项

申报征集指南
附件2：德宏州财政局德宏州农业局关于下达2016年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和计划的通知（德财农[2016]71号）
附件3：德宏州2016年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分配表及目标任务计划表
附件4：德宏州2016年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及分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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